
华泰财险附加营业额或产值条款（2025 版） 

兹经双方同意，在本保险发生索赔时，被保险人有选择权以“营业额或产值”或其它能

够公平反映营业活动的指标作为计算标准；除对于营业额的定义外，在本保险中的营业额被

认为是“营业额或产值或其它可选指标”,产值为被保险人在营业地点生产或销售的产品的销

售价格。但此类含义在发生本保单定义的损害时只可使用其中一种。 

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

为准。 

 

 

 


